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92年度上訴字第 882號 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3 年 09 月 29 日

案由摘要：殺人未遂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上訴字第八八二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　○

　　　選任辯護人　蘇　○　○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亥　○　○

　　　選任辯護人　黃　○　○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巳　○　○

　　　選任辯護人　蔡　進　欽　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午　○　○

　　　選任辯護人　陳　文　忠　律師

　　　被　　　告　戌　○　○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卯　○　○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恐嚇取財等案件（洩密案、法肯案、辛○○案），不服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九十一年度重訴字第二０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四七二五號，九十一年度偵字第五九九

三、七一九０、八八三七與追加起訴案號：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七四三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甲○○恐嚇危害安全案（原審判決理由拾辛○○案）、恐嚇取財案（原審

判決事實七法肯案）甲○○、亥○○、巳○○、卯○○、午○○部分暨甲○○、亥○

○、巳○○定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甲○○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法肯案部分）

，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參佰元折算壹日，褫

奪公權貳年。又以加害身體、自由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辛○○案），



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壹年。

巳○○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法肯案部分）

，處有期徒刑壹年，褫奪公權貳年。

亥○○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法肯案部分）

，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褫奪公權貳年。

卯○○共同連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法肯案部分）

，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其他上訴駁回（甲○○洩密案原審判決事實五部分、戌○○被訴恐嚇取財法肯案部分

）。

甲○○上開駁回部分所處有期徒刑壹年，褫奪公權壹年及改判部分所處（法肯案所處

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壹萬元，褫奪公權貳年；恐嚇危害安全罪，有期徒刑壹

年貳月，褫奪公權壹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併科罰金壹萬元，褫奪公權貳

年。

午○○被訴共同連續恐嚇取財無罪。

      事      實

壹、甲○○原係台南市警察局少年隊偵查員，後調任該局資訊室警員；亥○○原係台

    南市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出所警員，自九十年三月一日起至九十二年二月廿八

    日留職停薪出國進修，仍保留其警察資格。其二人不思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謢

    社會安全，促進人民福利，竟先後或單獨、或夥同下列人士為后述犯罪行為：

甲、【洩密案部分】：

    甲○○任職於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警員期間，明知警察機關所屬司法警察限於公

    務所需，始得自電腦系統查詢人民車籍、年籍及刑案資料，且該等資料查詢結果

    ，亦不得洩漏供其他非公務用途之個人使用，竟因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

    時廿六分許，接獲一名喚「○○」之不詳年籍姓名成年女子以行動電話 00000000

    00號撥接至其使用之 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該「○○」並於電話中要求甲○○

    協助查詢一姓名為「高○○」、年約五十四年次、配偶姓陳之女子是否住於高雄

    及其工作等個人資料。甲○○旋於翌日（即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四十

    八分起至八時五十四分止，在其位於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四樓辦公室內，以Ｅ七

    六五ＫＣ密碼帳號，經由其使用之電腦，向內政部警政署連線查詢姓名為高○○

    之車籍資料與刑案資料後，得悉「○○」所欲查詢之「高○○」，可能係五十五

    年次住於○○市○○巷．．．號、電話為八０六三．．七號；或五十八年次住於

    高雄市○○路．．○○樓（為保護該等姓名為高○○之隱私，不於此記載詳細之

    個人資料，詳細資料參卷），並即於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三分，以上述 0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撥接行動電話 0000000000號告知「○○」上述二位姓名為高○○女

    子之年次住址後。該「○○」又於同日上午九時卅五分另以０五─0000000 號市

    內電話撥接甲○○使用之 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洽問上述住於○○市○○巷之

    高○○登載之市內電話，甲○○再答以電話為八０六三．．七號等，而接續洩漏

    國防以外之應祕密之消息予該「○○」。嗣甲○○於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為電腦

    室主任停止其查詢權限，而其上述行為則因檢察官對其使用之 0000000000號（原

    審判決誤載為 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為通信監察而得知洩密等情，並函請內政

    部警政署調取甲○○查詢之紀錄而查獲。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

    動檢舉偵辦（以下簡稱此部分為【洩密案】）。

乙、【法肯案部分】：

    緣巳○○因交往之女友穆○○於台南市○○路○段三號二樓之「○○撞球運動館

    」（以下簡稱「○○撞球店」）成功店工作，故知悉該運動館之營運狀況甚佳，

    且主要收入來自電子遊戲機台，遂找甲○○、亥○○商議，準備藉故製造事端，

    欲找己○○出面，藉口手下小弟賭輸幾十萬元，要法肯賠償，再由巳○○出面，

    介紹法肯找甲○○出來排解，遂行經營法肯店電動遊戲機檯之計劃，甲○○、亥

    ○○、己○○、戊○○及卯○○遂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

    ，謀議向「○○撞球店」勒取錢財，於九十年七月下旬某日（約當月二十八日前

    一、二日左右），眾人商議假藉己○○之表弟在該店輸錢為由前往滋擾尋釁，同

    時間在旁之卯○○則稱可調集為數眾多之飆車族前往佔據「○○撞球店」成功店

    ，使之無法營運以迫使該店負責人出面協調。上開人士商定後遂於九十年七月二

    十八日晚間八、九時許，先由己○○帶領自行約集與卯○○調集共約四、五十名

    不詳姓名知情並有犯意聯絡之成年飆車族男子，前往前揭「○○撞球店」成功店

    ，由其帶領二十名左右男子進入二樓辦公室，言明欲找負責人乙○○，其餘人員

    則在樓下路口處聚集把風並助勢。乙○○及經理黃○○出面處理，己○○諉稱其

    兄弟在該撞球館內打電子遊戲機輸了三十餘萬元，並以此為理由，用兇惡之語氣

    佐以拍打桌面、打翻飲料等動作，向乙○○等恐嚇要求需償還此三十餘萬元，期

    間並以言詞恐嚇言：「每天可以帶一、二百人來店裡坐」，致使負責人乙○○及

    黃○○心生畏懼，恐日後無法順利營業。適先行到場佯裝打球、實則在場等候之

    巳○○假意出面協商，己○○亦佯裝不認識巳○○厲聲質問黃某為何介入，巳○

    ○復依事前之計劃宣稱認識己○○之友人戊○○，經巳○○現場電召戊○○到場

    ，戊○○再偽以協調者之身分要求「○○撞球店」三日內調查清楚再與己○○協

    調，經雙方同意且己○○率眾離去後，巳○○即伺機向乙○○表示認識任職於台

    南市警察局且擅長協商處理爭端之警員甲○○，可請甲○○代為協調處理此事。



    事畢甲○○先行請戊○○持交一紙面額約六萬元之支票交付卯○○，然為陳某以

    金額過少拒絕收受，甲○○嗣再交付卯○○現金十五至二十萬元左右之報酬。乙

    ○○嗣於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許先與己○○商議條件，己○○要求承租乙○○

    「○○撞球店」中華店（位於○○市○○○路○段○○○號）、小東店（位於台

    ○縣○○市○○路○○○號○○）、成功店等店面之場地供其擺設賭博性電子遊

    戲機台，乙○○以需與股東共同決議為由暫予回絕。乙○○嗣因自認無力解決，

    便自覓友人王○○與甲○○聯絡，甲○○假意可瞭解狀況代為處理，並於七月三

    十日即先行向乙○○告稱己○○欲假「○○撞球店」之場地經營電子遊戲機，租

    金則以淨利二成計算。後甲○○再以協調為由，於九十年八月五日下午五時許，

    約乙○○與己○○、戊○○雙方一同至○○市○○路一五九號由不知情之戌○○

    開設之「前鋒代書事務所」內商討處理方案。甲○○、巳○○與亥○○及不知情

    而受亥○○之邀參與投資之午○○，暨不知情而受戊○○之邀出面擔任簽約名義

    人葉○○同往該事務所參與商議。嗣乙○○等迫於無奈，同意由甲○○、亥○○

    、己○○等人提議之條件，由不知內情之葉○○代表和乙○○簽訂由戌○○所擬

    定之「租賃契約書」，乙○○依約同意由其等至「○○撞球店」各分店經營電子

    遊戲機，惟雙方約定「○○撞球店」內現有之電子遊戲機台作價由己○○承受，

    或由己○○自行購置機台營業，所需人員亦由其聘僱。同日亥○○隨後即與己○

    ○率同七、八位不詳年籍姓名成年男子一同前往「○○撞球店」成功店與該店經

    理黃○○移交清點電動機台，亥○○認黃○○配合態度欠佳，竟高聲對黃某叫罵

    ，要求黃某迅速切實點交否則不客氣等語以迫使就範。惟己○○假稱要找人估價

    購買機台，卻遲未見依約履行，僅由不知情之午○○運送約五、六部機台至「○

    ○撞球店」各分店及每分店各五萬元之零用金。且甲○○等人自九十年八月六日

    起即派遣該不知情之午○○至「○○撞球店」中華店、小東店、成功店等店面逐

    家收取店內現有電子遊戲機共五、六十台內之錢幣，每日收取之金額約五、六萬

    元，連續收取十日左右，共計取得約六十萬元之現金。乙○○等因己○○等人未

    依約出資承受「○○撞球店」各分店內原有機台，卻每日淨取遊戲機台之金錢，

    假承租之名強行勒取金錢而導致公司損失慘重，擔心公司營運無法繼續，遂透過

    地方人士施○○出面與甲○○等人協商，尋求最終解決之道。經施○○斡旋協商

    數次後，雙方同意由乙○○之「○○撞球店」交付一百五十萬元，由甲○○轉交

    予己○○令其交還電子遊戲機台之經營權，乙○○為息事寧人，迫於無奈只得於

    九十年八月十五日上午由中國農民銀行提領合計一百五十萬元現金，交由「法肯

    撞球店」之經理天○○於當日下午三時許，會同施○○至前揭「前鋒代書事務所

    」交付予甲○○，並以簽立解除租賃契約之方式，使己○○等退出○○撞球場經



    營，不再進入收取營收費用。甲○○取得該筆一百五十萬元現金後，交由午○○

    清點無誤並先委由午○○收執，另取出一萬元交予戌○○以支付代書費用，再於

    雙方離開前揭事務所後，聯絡午○○於當日晚間至其住處，由午○○將上開一百

    四十九萬元（已扣除已交付之代書費一萬元，起訴書誤載為一百五十萬元）連同

    先前每日收取之電子遊戲機台內金額約六十萬元，一併交付予甲○○統籌分配，

    由午○○分得二十四萬元，亥○○分得十五至二十萬元，餘款則由甲○○分配（

    以下簡稱此部分為【法肯案】）。

丙、【辛○○案部分】：

    緣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岡山營區第二大隊分隊長辛○○支援台南市警察局辦

    理保防業務，於九十年十一月二日起至同年十一月十日止，奉令支援台南市督察

    室擔任跟監甲○○之任務。辛○○之妻癸○○為台南市警察局外事課警員，於九

    十年十一月六日，受辛○○之委託，撥打電話至甲○○任職之台南市警察局資訊

    室查詢有關甲○○是否在勤事宜，為甲○○所悉，甲○○因懷疑癸○○係奉資訊

    室長官之命追查其行蹤，即於九十年十一月六日上午至台南市警察局外事課辦公

    室，向熟識之外事課課員陸○○詢問：「聽說警員癸○○於今早有打電話至資訊

    室查證我是否上班了」等語，並要陸○○轉告癸○○，如繼續查他的勤，他將找

    其麻煩等語。陸○○轉知癸○○前情，致使癸○○因而心生恐懼，擔心遭受不利

    ，並迅即轉告辛○○，要求辛○○勿再支援督察室跟監甲○○業務（以下簡稱此

    部分為【辛○○案】）。

      理      由

甲、【洩密案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甲○○固供承曾接獲「○○」要求代為查詢「高○○」之相關

    資料，但矢口否認有何洩密情事，辯稱：「○○」要求伊代為查詢高○○之年籍

    資料，用意乃查明該女子是否已通緝，伊確有上線查詢但因姓名為高○○者甚多

    ，且並無同姓名者被報通緝，故伊無從向「○○」回報查詢結果，伊亦無向「○

    ○」回報查詢結果之打算，伊並未向「○○」洩漏任何應祕密事項云云。然查：

（一）被告甲○○於任職於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警員（具有公務員之身分）之上述時

      間，以其個人經授權使用之Ｅ七六五ＫＣ密碼帳號，藉由其辦公室電腦查詢姓

      名為「高○○」之刑案與車籍資料等情，業據被告甲○○供認不諱，並有內政

      部警政署於九十一年五月廿七日以警署資字第 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本署終

      端工作站使用紀錄表」（即刑案資料查詢明細，附於偵四卷第二至第十頁，其

      中關於高○○之部分附於第七頁）、同署於九十一年四月二日以警署資字第 00

      00000000號函檢附之車籍資料查詢報表（見偵四卷第四十至六四頁，其中關於



      高○○之部分附於第五五、五六頁）及台南市警察局於九十一年七月五日以南

      市警資字第 00000000號函檢附之甲○○八十九年至九十一年三月間個人使用電

      腦密碼對照表暨說明事項各一份（附於偵四卷第廿九、三十頁）在卷可稽，此

      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二）被告甲○○除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接獲「○○」以上述門號之電話請求代查

      姓名為「高○○」女子之相關資料後，旋於翌日上午以電話回覆「○○」其查

      詢結果為：可能係五十五年次住於○○市○○巷．．．號；或五十八年次住於

      ○○市○○路．．○○樓，而後「○○」再以電話詢問被告甲○○該名住於○

      ○市○○巷之高○○有無電話，被告甲○○再答以電話為八０六三．．七號等

      節，復有被告甲○○使用之 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九十年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監聽譯文（附於偵四卷第十一至十三頁）在卷可按，被告甲○○辯稱僅係查詢

      有無通緝，並未告知「○○」查詢結果云云，核與卷存事證不相符合，殊難信

      實。復查該監聽譯文報告係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十一月二日南檢

      玲讓字第二五七號通訊監察書核准後合法監聽取得之證據，被告甲○○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對該監聽譯文之證據能力亦不爭執（詳見偵三卷第七七頁、本院洩

      密案卷第九頁），被告甲○○辯稱僅係查詢有無通緝，並未告知「○○」查詢

      結果，嗣後於本院審理時又空言指摘本案所採為證據之監聽譯文無檢察官核發

      之通訊監察書，非合法取得之證據，並無證據能力云云，核與卷存事證不相符

      合，純屬卸責之詞，殊無足採。

（三）觀諸上述監聽譯文所示之通話時間，以及被告查詢「高○○」刑案與車籍資料

      之查詢時間，可知被告於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接獲「○○」要求查詢之電

      話後，即於翌日上午八時四十八分起至五十四分止代為查詢，旋即於三十九分

      鐘之後即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三分以電話回覆「○○」查詢結果，故被告查詢姓

      名為「高○○」之前述資料，確係應「○○」之電話要求，已無疑義。

（四）至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辯稱：伊並非自內政部警政署之車籍資料與刑案資

      料得知高○○之個人資料云云，所辯理由為⑴核諸內政部警政署九十一年五月

      廿七日警署資字第 0000000000號函檢附之資料（即刑案資料查詢明細），其上

      記載高○○之查詢結果係「無」，則伊無法從內政部警政署之刑案資料中得知

      高○○之個人資料。⑵參諸同署九十二年七月廿三日以警署刑資字第 00000000

      00號函影本乙紙之說明，該署之車籍資料並無法查得出生日期。⑶而證人即台

      南市警察局資訊室警員王○○及證人林○○於原審九十二年四月卅日訊問時均

      證稱：黃○○發的密碼，不可以查中華電信大哥大或住家電話。⑷觀諸被告與

      「○○」間電話監聽譯文之記載，該被告有告知「○○」關於高○○之出生年



      次及電話，顯見被告並非自內政部警政署之車籍資料及刑案資料得知高○○之

      個人資料，自無原判決所認之洩漏「車籍資料」及「刑案資料」情事。⑸又警

      察的查詢系統，依據密碼之等級而有不同，被告甲○○所有之密碼經車籍系統

      查得之資料均未能查到地址、電話，但資訊室主任林和群之密碼，則較高級，

      可由車籍系統查得地址、電話，故勘驗筆錄之附件並不能作為判罪之依據。⑹

      本案認定之犯罪時間為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但附件編號「００１」之「ＺＪ

      ─八二０一」係九十年十一月廿日才發照，於九十一年三月四日才過戶給高○

      ○；附件編號「００２」之「ＹＵ─一一五五」係九十二年四月廿二日才過戶

      給高○○，故在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告甲○○查詢高○○之時，並無該等

      資料等語云云。然查，被告甲○○利用其職務之便，以上述密碼查詢高○○之

      車籍資料、刑案資料並調取口卡片等情，有檢察官所舉書證為憑。且由本院於

      九十二年十二月五日至內政部警政署所屬台南市警察局之資訊室實施勘驗，得

      知被告甲○○確可以其個人經授權使用之Ｅ七六五ＫＣ密碼帳號，藉由其辦公

      室電腦查詢姓名為「高○○」之刑案與車籍資料，又經本院當場諭請該局資訊

      室人員依此模式（即一般警員之查詢模式，並未限定以資訊室主任所持有之密

      碼）以「高○○」之姓名調取其刑案及車籍資料，查詢結果雖於「刑案資料作

      業」、「查捕逃犯作業」及「查詢人口作業」中查無「高○○」之相關資料，

      但於「車籍作業系統」中確可查得「高○○」之地址及電話（見本院洩密案卷

      第八十至八四頁）。再觀證人即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主任林○○之證稱：「（

      問：一般警員要調取本縣市或他縣市的人的資料，其程序如何？）答：按查刑

      案及車籍資料的同一密碼，亦可進入戶役政系統查詢個人的年籍資料。（問：

      警察人員是否可以打電話向轄區派出所查詢個人資料？程序如何？）答：可以

      ，警政署每個月有一個代號給全省各警察機關，只要講出代號，並確認單位、

      身分，即對方會先讓查詢人掛斷電話後，再打電話進來答覆所需資料，這可以

      查出身分、年籍、姓名或者電話等資料。（問：警政署每個月所發的代號，是

      否每個警員都知道？）答：都知道，只要是警察人員都知道．．．以公文發到

      各警察局，各警察局再以機密文件通知各單位警察。」（見本院洩密案卷第七

      四頁），顯見被告甲○○可藉職務之便獲取被害人之車籍資料，進而按警政署

      每個月所發之代號以打電話向轄區派出所查詢個人資料之方式查詢被害人之其

      他個人資料（身分、年籍、姓名或者電話等）。從而，被告甲○○所辯，顯不

      足採。

（五）被告另辯稱：按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罪，係以應祕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為其客體，故如某特定人對於該項文書有請求公務員朗讀或令其閱



      覽之權利，則此項文書對於某特定人即無祕密可言，因而公務員縱使有將此項

      文書洩漏或交付於該特定人之情事，亦難以該項之罪責相繩（最高法院三十一

      年上字第二八八號判例參照）。又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登

      記資料，亦為戶籍法第九條所明定。故本案中之「○○」究係何人？其是否為

      高○○之利害關係人？其是否無權知悉高○○之出生年次、電話及住址？就此

      攸關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罪名該當與否之要件，遍查卷內並無相關之證

      據資料可資證明，依據罪疑唯輕之原則，自難認被告已該當於前揭罪名云云。

      但查，行政機關為促進行政程序之民主化與透明化，並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以

      適時維護權益，雖得公開資訊，但仍須遵守依法行政原則。故於行政程序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然而，若無限制地任當事人閱覽所有卷宗或資料，亦不無侵犯他人隱私、營業

      祕密或影響行政正常運作之可能，故於同條第二項明定例外情形（如同條項第

      三款規定：「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

      者。」、第四款規定：「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允許行政機關得拒

      絕其申請。故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涉及個人隱私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

      必要，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行政機關對於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閱

      覽、抄寫、複印或攝影，尚須拒絕，又怎能任令為公務員之被告為逞一己之私

      ，任令洩漏於外，讓不特定之第三人（「○○」），得以輕易窺得他人之隱私

      。被告甲○○及「○○」既非依法定程序申請閱覽於先，又任意洩漏他人隱私

      、侵害他人權利於後，是以被告甲○○所為已該當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

      之罪名，顯無疑義。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開辯解，顯係事後卸責之詞，應不足採信，本件事證已明確

      ，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二、查刑案及車籍資料含有個人資料：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地址等，依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

    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顯見含有個人資料之車籍與刑案資料，警察機關應防止其洩漏，故前揭刑案與車

    籍資料為應防洩密之資料已明。是核被告甲○○此部分之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

    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訴意旨認被告甲○○此部分之所為另涉

    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惟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三十三條之罪，須以「意圖營利」為其構成要件，本件被告甲○○受「○○」之

    託代查並洩漏高○○之相關資料予「○○」雖涉不法，但非無基於朋友關係無償



    而代為查詢回覆之可能，況迄無證據顯示被告甲○○係出於營利之意圖而代為查

    詢並洩漏上開資料，或其洩漏上述資料獲致不法之對價，是尚難認其違反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併予敘明（被告甲○○未構成違反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詳後述不另為不受理及無罪諭知之部分）。又

    被告甲○○於二分鐘內以二通電話先後告知「○○」關於高○○之年籍住址與電

    話，屬一個洩漏祕密行為之分次施行，應只論以單純一罪。再公務員洩密之對象

    即為該無身分關係之人時，該無身分關係者乃公務員洩密之相對人，尚不能依上

    開洩密罪之共同正犯論處（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五七四一號判決參照）

    ，故該「○○」女子與被告甲○○應不成立共犯關係，併予指明。原審因認被告

    犯行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素行、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及犯罪後未見悔意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壹年

    ，又認被告前既為司法警察，認其已不適宜再擔任凸公職，因認其犯罪之性質，

    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壹年，核其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

    猶執陳詞，空言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公訴意旨又認：被告甲○○為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警員，並無偵辦刑事案件之權

    責，卻利用職務之便，基於概括犯意，意圖不法營利，違反警察機關蒐集當事人

    刑事案件、車籍及年籍等個人資料之使用目的，非法查詢刑案資料、戶籍資料及

    車籍資料等警察機關保有之機密資料，擅自於九十年四月起至九十年九月止，以

    密碼：五四Ｃ三四Ｉ，及於九十年十月起至九十一年三月止，以密碼：Ｅ七六五

    ＫＣ，經由台南市警察局資訊室電腦，向內政部警政署查詢車籍資料，計有丑○

    ○、壬○○、子○○、丁○○、甲○○、林○○、高○○、潘○○高○○等人所

    有汽車之車籍資料；另於相同時間，以上開密碼，查詢刑案資料，另有丑○○、

    蕭○○、地○○、張○○、藍○○、壬○○、丁○○、陳○○、高○○等人之刑

    案資料。另於九十年七月十三日起至九十一年二月八日向台南市警察局之戶口通

    報臺查詢戶籍資料，計有蕭吳○○、吳○○、丁○○等之戶籍資料。其查詢之對

    象包括甲○○犯罪集團之重利貸款、暴力討債、恐嚇取財或預備擄人勒贖之犯罪

    對象，或是甲○○本人交往朋友。另以查詢所得之丑○○、地○○、蕭吳○○等

    人之資料，交付予申○○、丙○○等犯罪集團的下屬，以供自己及其他集團成員

    與丑○○、地○○、蕭吳○○等人之訴訟、暴力討債、恐嚇取財及預備擄人勒贖

    等不法營利之用，致生損害於丑○○、地○○、蕭吳○○、林○○等人。甲○○

    因非法查詢資料於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為電腦室主任查獲而停止其查詢權限。嗣

    經監聽甲○○使用之行動電話得知洩密等情，函請台南市警察局及內政部警政署

    調取甲○○查詢之紀錄而查獲，因認此部分被告甲○○涉犯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嫌。惟查：

（一）公訴人認被告甲○○另涉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犯行，無

      非以告訴人丑○○、高○○、地○○、蕭吳○○之陳述，及對甲○○使用之 0

      000000000 號行動號電話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之監聽電話譯文、內政

      部警政署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警署資字第 0000000000號函附之甲○○查詢刑

      案資料終端報表、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警署資字第第 0000000000號所附甲○

      ○查詢車籍資料終端報表、台南市警察局九十一年七月五日南市警資字第 0000

      0000號函附甲○○使用電腦密碼對照表暨圖說、台南市警察局查閱戶籍資料登

      記簿等事證，為其論據。

（二）訊據被告甲○○否認此部分犯行，並以下列情詞置辯：伊確曾查詢林○○、高

      ○○等人之資料，乃因林○○之坐車停於路旁，且車體頗髒，故而查詢是否經

      通報失竊。至於伊調閱蕭吳○○、吳○○、丁○○等人之口卡片，係因前曾聽

      聞吳○○及丁○○遭發佈通緝，經上網查詢發現並未通緝，僅係通報為失蹤人

      口，伊即將之帶往東寧派出所銷案，並期以之申報嘉獎。至於蕭吳○○因與寅

      ○○涉訟，且未住於戶籍地致傳票無法送達，故而伊調閱口卡查明是否乃設籍

      於戶籍地，查明後伊打算寫報告將之通報為失蹤人口，待通報後伊再去覓人銷

      案敘獎，伊雖非屬行政（管區）警員但仍得通報總局而獲致敘獎。又因丑○○

      提及前述賓士六百轎車曾經賣予壬○○後遭花某退回，莊某再轉賣予子○○，

      伊欲查證此等買賣流程是否可能涉及詐欺。至於伊代「○○」查詢高○○之年

      籍，用意仍為查詢有無遭通緝，然因姓名為高○○之人甚多，且無人遭發佈通

      緝，故無所獲云云。

（三）經查被告利用其職務之便，以上述密碼查詢公訴事實所載人士之車籍資料、刑

      案資料並調取口卡片等情，有前述檢察官所舉書證為憑。次按司法警察調查刑

      事案件，應避免辦理與自己有利害關係或利益糾紛者之案件，俾免客觀性遭受

      質疑，甚而利用職務之便而逞私怨，此乃一般辦理刑事案件迴避原則。而上述

      遭被告甲○○上網查詢之人士，或係與被告甲○○爭訟之他造（如丑○○、潘

      安、地○○、藍○○、蕭吳○○等），或係其計劃犯罪之客體（如林○○），

      或係上開人士之家人（如蕭○○），或係受「○○」之託非為執行職務而為查

      詢（即高○○），甚而有其訴訟案件之承辦法官。被告甲○○辯稱純係因辦案

      或執行警察職務而為查詢，殊難採信，其違反規定擅自查詢丑○○、潘安、地

      ○○、藍○○、蕭吳○○、林○○、蕭○○與高○○等人之上述資料，至堪認

      定。

（四）惟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依同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須



      告訴乃論。本件上述遭被告甲○○違反規定查詢相關資料者，僅高○○、丑○

      ○、地○○及蕭吳○○提出告訴（蕭○○因已年滿二十歲，故其父母即地○○

      及蕭吳○○不能代其提出告訴），此外其他經查詢人士則未對被告甲○○提出

      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三款之規定，其他未提出告訴人士部分原

      應為不受理之判決，惟公訴意旨既認此部分與前揭經認定有罪而予科刑之洩漏

      國防以外機密行為間，有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

（五）末按違反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十三條之罪，復以「意圖營利」為構成

      要件，而被告甲○○與對其提出告訴之丑○○、地○○及蕭吳○○等人間，已

      然因案爭訟多時，且有前述購車、砸店及強制行為等宿怨，衡情被告甲○○查

      詢其等資料，並非為圖營利，反係方便興訟或為其他對立行為所用較為可能。

      又被告甲○○係應「○○」之要求而代為查詢高○○之資料，亦如前述，而觀

      諸被告甲○○與「○○」之通話內容，復未涉及對價關係之商議而得認為被告

      甲○○係基於營利之意圖而允代為查詢。故亦難認被告甲○○前揭違反規定而

      為資料查詢行為中，經告訴之部分主觀上有營利之意圖。此外，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認被告甲○○有「意圖營利」而為非法查詢行為，此部分公訴事實亦

      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又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述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犯行間具

      有牽連犯之關係，為裁判上一罪，爰不另就此部分再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乙、【法肯案部分】：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甲○○、亥○○、巳○○、卯○○等均矢口否認此部分犯行（

    被告戊○○部分未經上訴，已確定），並分別辯稱：

（一）被告甲○○辯稱：本件伊並未參與勒取並取得任何不法財物之行為，原係某日

      間王○○致電問伊是否認識己○○，並告稱「○○撞球店」負責人乙○○與己

      ○○之間存有糾紛，並由乙○○請伊調解己○○在○○打電動輸錢後與店長所

      起爭執，越二日伊請己○○給伊面子解決此事，乙○○並未向伊提起何以請伊

      協調此事，亦未提及巳○○，而巳○○於在整個過程中也未曾與伊接觸。午○

      ○參與「○○撞球店」電動機台之營運乃因乙○○告稱電動機台時遭警取締經

      營不易而思停止，一、二日後，因伊向午○○買電腦時提及此事，楊某始欲接

      受「○○撞球店」之電動機台生意，伊即安排午○○與乙○○見面，令其等自

      行於戌○○之代書事務所洽商，其等即自行磋商合作方式，伊並未介入討論亦

      不知契約書所示之當事人為何。午○○接手「○○撞球店」之電動機台生意後

      ，亦未約定讓伊分紅或抽成。事後午○○告稱不欲繼續經營，因每天均遭檢舉



      ，拜託伊向乙○○告知上情，乙○○答應後，午○○如何與乙○○會算伊並不

      清楚，午○○前後約接手經營十日。解約當日伊雖有陪同到場，但未見到交付

      金錢情事，亦未見及解約的契約書，且伊確未收受午○○或「○○撞球店」店

      家所交付之金錢，伊並未與巳○○、己○○、卯○○、戊○○等人事先設計飆

      車族去鬧事云云。於本院辯護意旨則以：參諸乙○○於原審九十二年三月十九

      日訊問時證稱，法肯的四間店，其中簽約的三間店都無電子遊戲場執照，小東

      路的店曾被警察取締，其他的只是臨檢後口頭勸說。復參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未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

      將受刑事追訴處罰。再核諸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二三一六號、

      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一六七六號、九十年度南簡字第四五六號、九十二年度南簡

      字第五六一號及本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七七四號刑事判決，足見○○撞球

      店附設之電子遊戲場之經營模式，原即係將經營權出租予他人，俾乙○○能免

      除遭受刑事追訴處罰之風險，自難認本件經營權出租予午○○一情與己○○前

      往滋事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否則，何以乙○○只出租未取得營業執照之三間電

      子遊戲場。再據證人曾○○及黃○○於原審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及同年月十九

      日證述之內容可知，午○○確係有意依租約約定經營電子遊戲機；否則，毋庸

      載運機台、於每一分店置放五萬元之零用金，而巳○○又何須多此一舉，再請

      熟稔電子遊戲經營之午○○出面經營，甚至由戊○○邀葉○○出面擔任經營電

      子遊戲場之簽約名義人。再參諸乙○○與午○○簽訂之租賃契約書約定，午○

      ○每月應給付之租金係盈餘之二成，既為盈餘，則尚未屆滿一月之情況下，己

      ○○等人依約自尚無給付租金之義務；而機檯之承受、人員之聘用，亦非短時

      間即能完成，在乙○○簽約之第一天就想解約之情況下，何能認係己○○等人

      違約。至○○撞球店負責人乙○○提出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之情事，係其為圖

      解約而主動交付，性質上屬乙○○片面毀約之違約金，自難認與己○○於九十

      年七月間前往滋事，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語。

（二）被告亥○○辯稱：伊並未參與向「○○撞球店」恐嚇取財，本件原係巳○○、

      戊○○及己○○等人設計前往「○○撞球店」滋事，嗣後該店方面態度不易妥

      協，巳○○始致電甲○○而將事情推給甲○○，在巳○○致電甲○○之前，王

      某應未參與其事。（嗣又改稱）「○○撞球店」乙案應係巳○○設計的，黃某

      一開始即對伊及甲○○告稱其女友在該店工作，得悉電動機台之生意很好，如

      果可以插股或者由其等接手電動玩具的經營將獲利頗豐，初始伊與甲○○並未

      應允，而後己○○即率眾前往鬧場，嗣巳○○等無以為繼後，伊與甲○○始介

      入協商，甲○○曾約伊同往某ＫＴＶ與乙○○洽談，會商中乙○○曾提及己○



      ○及巳○○的名字，伊即判斷巳○○與己○○必係事前串謀，雙方商議由己○

      ○等接手「○○撞球店」內電動機台之經營，伊與甲○○出資百分之十至十五

      。然伊和甲○○尚未及實際出資雙方就鬧得不愉快，前後僅接手經營約三、四

      日。本件並非伊等利用己○○帶人前往「○○撞球店」鬧場以介入經營，純係

      受人拜託甲○○始出面協調己○○勿再前往「○○撞球店」鬧事。會商後不久

      伊即出國，故之後一百五十萬元係如何協商而得，以及該等款項如何給付伊均

      不知情，但伊有分受十五萬元，其餘款項均係巳○○取走。本件伊等與「法肯

      撞球店」乙○○協商之初，原確係有意經營店內之電動機台，嗣後之演變則屬

      始料未及，上述金額伊確不應收受，但法律上伊至多僅應觸犯收受贓物罪名，

      伊並無恐嚇取財之行為云云。

（三）被告巳○○辯稱：伊並未與己○○等人預謀前往「○○撞球店」滋擾尋釁，九

      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己○○帶同飆車族前往「○○撞球店」成功店之時，伊的確

      正巧在店內而非預先安排，伊當時見己○○作勢出手毆打老闆，伊始出面勸架

      排解，己○○隨後致電不詳人士查證伊之身分，始接受伊之調解。嗣後亥○○

      甚而自國外電告稱伊係老實人何以介入此事，又二、三日後，己○○電約伊外

      出見面，以紅包袋內裝了三萬元交伊收受以向伊致歉。伊事前確實不知己○○

      帶飆車族前往鬧事係出於預謀，且伊事後始知甲○○介入此事，伊並不知內幕

      及過程。某日甲○○通知伊前往午○○的住處，聽及甲○○與午○○之交談始

      知「○○撞球店」支付一百餘萬元，而後甲○○或午○○其中一人交付約二十

      萬元左右之金額，要伊匯給人在國外之亥○○。伊亦未參與恐嚇取財之行為云

      云。

（四）被告卯○○辯稱：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當天，戊○○打電話給伊，要伊找幾個

      年輕人到位於台南市○○路之「○○帝國」，但未說明何事相邀，僅泛稱有人

      把玩電動機台遭受損失，並提及砸店之事。伊隨即致電「阿○」，叫「阿○」

      找二、三個年輕人前往，伊因戊○○一再電邀亦至該處，伊到達後未久，「阿

      旺」先帶了四、五個年輕人到場，而後又前來四、五個人，當時○○帝國除「

      阿○」所帶之年輕人外，尚有許多不是伊和「阿○」召集之人，伊到場不久即

      先行離去，並電告「阿○」戊○○已調集許多人士，勿須再與之協同配合，「

      阿○」旋即將其所調集約十名年輕人帶離而未與戊○○同往滋事。故伊確實不

      知戊○○調集飆車族之確切原因，且於事前即退出行為，伊並未參與犯罪云云

      。辯護意旨則以：被告戊○○係於九十年七月廿八日晚間告知甲○○等與法肯

      結怨一事，卯○○礙於情面曾邀集部分青少年前往助勢時，得知己○○亦邀人

      前往，而以電話通知該等青少年各自解散，實際上並未參與法肯恐嚇部分，且



      卯○○並未收受甲○○因恐嚇法肯而取得之不法金錢；祕密證人林忠於法院調

      查中證述卯○○有參與甲○○、戊○○、巳○○、己○○討論，並不實在，乃

      係單純應戊○○之請託，且事實上飆車族並未到場如前述，除林忠外，亦無任

      何人可以證明卯○○參與討論，甲○○更矢口否認拿錢給卯○○。另有關甲○

      ○託戊○○拿票六萬元給卯○○一事，當場已經卯○○拒絕，亦無任何證據證

      明卯○○有收受；祕密證人劉○於法院中證述己○○帶去之人數未詳點，目測

      約四、五十人，與當天實際到場人數相符，足證卯○○召集之青少年未到場，

      又稱錢由戊○○交給卯○○，有見到戊○○在數錢，與戊○○於九十二年四月

      廿二日審理中供稱「卯○○當天未去法肯．．．沒在○○帝國算錢給卯○○，

      替代甲○○拿一張六萬元支票但卯○○未收．．．及拿現金向卯○○購買招待

      券等語不相符合，足見該現金並非自法肯事件所得不法利益，此外並無其他具

      體證據證明卯○○有恐嚇取財行為，應認其被訴犯罪不能證明等語。

二、經查：

（一）案外人己○○於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率領飆車族數名，前往「○○撞球店」

      成功店以其兄弟在該店內把玩電動機台輸錢甚鉅為由大肆滋擾，期間由被告巳

      ○○出面與之協調，嗣並電召被告戊○○到場參與協商。而後「○○撞球店」

      負責人乙○○透過案外人王○○與被告甲○○協調，決定由己○○接手承租「

      ○○撞球店」之三家分店內電動機台經營權，嗣由被告午○○前往收取各分店

      電動機台內現金十日約五、六十萬元，而後「○○撞球店」因遲未見交付移轉

      電動機台之對價，亦未見己○○等運送相當數量之電動機台以供營運，不堪損

      失而透過案外人施○○協商後要求解約，雙方商定由「○○撞球店」出資一百

      五十萬元解約等情，業據證人乙○○、黃○○於偵查中指訴明確（見偵十三卷

      第六至十、卅九、五十頁），核與祕密證人劉○、證人施○○於偵查中所述情

      節大致相符（見偵九卷第卅六、四十、四二、五二頁，偵十三卷第五六頁）。

      而證人乙○○、黃○○二人就案外人己○○於上開時間率領飆車族前往「法肯

      撞球店」成功店如何施以威嚇之描述情形，復與證人即被告巳○○之女友穆怡

      君及祕密證人劉○於偵查中證述情形大致吻合（見偵九卷第四十、四一頁，偵

      十三卷第六三頁），復有農民銀行「○○撞球店」存款帳戶明細（附於偵十三

      卷第十八頁）、九十年八月五月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五頁）、九十

      年八月十五日解除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七頁）及房屋租賃契約書（

      附於偵十三卷七八至八十頁）等書證附卷可稽。是「○○撞球店」負責人乙○

      ○之所以任令被告午○○前往收取「○○撞球店」各分店電動機台十日之營業

      所得約五、六十萬元，暨再行支付一百五十萬元以求解約，係肇因於案外人己



      ○○於上述時間調集飆車族前往滋擾施壓之強暴行為之非出於自願之行為，已

      甚明確。

（二）被告甲○○、亥○○、巳○○、卯○○等雖均矢口否認此部分犯行，並以前揭

      情詞置辯，然查渠等均有參與前揭犯行，分述如左：

    ⑴被告甲○○部分：

      ①祕密證人林忠於偵查中證述：「巳○○因女友在法肯工作，知道法肯經營賭

    博電玩，就找甲○○、亥○○商議，準備製造事端，就找己○○出面，藉口

        手下小弟賭輸幾十萬元，要法肯賠償，再由巳○○出面，介紹法肯找甲○○

        出來排解，據我所知，法肯賠了一、二百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甲○○、亥

        ○○與巳○○分掉．．．（法肯案是甲○○、巳○○、亥○○合謀？）是巳

        ○○提議，三人合作．．．（法肯案）據知巳○○提供訊息，這家店生意不

        錯，告訴甲○○，由甲○○策劃恐嚇取財整個案件．．．因為甲○○等人利

        用乙○○經營電玩違法，要檢舉及利用己○○和飆車族，以打電玩輸錢迫使

        他們合夥，事後也沒拿錢出來，後來聽說乙○○拿了一百五十萬元出來，而

        甲○○、亥○○、巳○○分的比較多，己○○分的少一點，最後甲○○本來

        要給「阿七」（按即被告卯○○）六萬元，「阿七」覺得太少，後來討價還

        價後，好像十五到二十萬元左右，第一次六萬元是拿支票，第二次我就不知

        道了」等語（見偵九卷第四、十一、三十頁）。「九十年七月下旬在茶葉帝

        國內有戊○○、甲○○、己○○、巳○○，我們提議以己○○的表弟在法肯

        輸了錢為由，阿七在旁以軍師的角色說，要叫飆車族約百人，去法肯店內佔

        據，使該店無法做生意，讓該店知道我們可以隨時調飆車族而屈服。甲○○

        說讓法肯店內擺設賭博電玩，讓予甲○○等人經營，當時並約好時間，由己

        ○○在法肯店附近等飆車族到，即帶頭進入法肯店內鬧場．．．因為這件事

        從頭到尾，是巳○○提供給甲○○，該店的賭博電玩是非法的且生意很好，

        因為該店的員工穆○○是巳○○的女朋友。之前甲○○有拿一張六萬元的支

        票給戊○○，聯絡卯○○，卯○○認為太少而拒絕，戊○○將上情口頭轉告

        甲○○，事後才給卯○○十五至二十萬元等語（見偵卅四卷第三、四頁）。

      ②祕密證人劉○亦證述「○○撞球店」負責人託案外人施○○交付被告午○○

        之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經午○○清點後係交由被告甲○○統籌分配，並交

        付被告巳○○將其中部分款項匯至國外予被告亥○○，且被告甲○○並曾交

        待被告亥○○轉告被告巳○○就己○○率眾前往「○○撞球店」成功店滋事

        乙節裝傻不要多嘴等語（見偵九卷第四二、五二、五四頁）；「（卯○○）

        他曾受甲○○、己○○之邀去糾集非台南市的飆車族去法肯商家砸店，當天



        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騷擾法肯商家的非法所得分配，卯○○已拿到「走路工

        的代價」（每人五百元，約十多萬元），我知道這事情是因他、己○○、跟

        他召集飆車族之初，錢已經花出去了．．．因為卯○○在人手要出發至法肯

        撞球場之前，就先拿了一半的錢，事成之後又交另一半的錢，前後約十幾萬

        元。據了解戊○○沒有能力召集飆車族，而且本身亦在經營地下錢莊．．．

        所以當天的飆車族都是由卯○○召集交由己○○指揮．．．事後阿七的男子

        跟己○○、戊○○說，法肯不法所得他還要分一份，事後由甲○○分配款項

        ，阿七也有拿到，但金額比例我不曉得．．．（己○○與法肯達成協議後拿

        到一百五十萬元，卯○○有無參與分贓？）有，但金額不詳，是甲○○出面

        同意的，己○○因阿七分的比他多而不滿等語（見偵卅四卷第二十、卅一至

        卅四頁）；該證人更於原審調查中指稱「○○撞球店」乙案即屬被告甲○○

        「指示手下挑起糾紛，從中牟利」之具體個案（見原審筆錄卷四第一七一頁

        ）。

      ③被告午○○於偵查中供稱：「（伊前往「○○撞球店」寄放電動機台」）是

        甲○○和亥○○接洽的，但主要是甲○○，因為後來都由甲○○個人負責接

        洽事宜．．（機台擺放○○撞球場之事宜）不是我（接洽），都是甲○○叫

        我何時去簽約、何時去擺放機台等事宜。我完全沒有與負責人乙○○接洽過

        ．．．我們所寄放之機台，約收取有一百萬元左右，我得百分之十五，其餘

        百分之八十五我都拿給甲○○及巳○○等人．．．（我在寄放機台於法肯之

        期間）沒有（拿金額給法肯負責人），都是由我與甲○○等人分而已．．．

        我不知道法肯負責人乙○○為何要將該店經營權讓給我，是甲○○與巳○○

        告訴我叫我去接手的．．．（與法肯簽署解除契約書）是我所簽約的，但金

        額一百五十萬元我接手後就交付給甲○○了．．．（整件事）我無法做主，

        我都是以打電話給甲○○或巳○○請示的．．．（營業額之金額百分之十五

        由我收取外），其餘百分之八十五營業額都交由甲○○收取．．．（將一百

        五十萬元解約金交付甲○○）是甲○○告訴我如此做的，而且是以現金交付

        給我，而我再親自交付給甲○○，是當日傍晚由甲○○約我並至我住處，由

        我拿給甲○○、巳○○。（所有獲利二百一十萬元由何人分配？各分多少？

        ）是由甲○○、巳○○決定分配方式，我自己得到約二十四萬元，其餘我不

        清楚，但我聽他們說要給誰等語，我聽不清楚．．．該事都是由甲○○、巳

        ○○主導，並告訴我如何做，所以一切由甲○○做主的．．．是亥○○在一

        天帶巳○○到我住處找我，我告訴亥○○是否有賺錢的事，事隔約一個月，

        亥○○告訴我有地方可以寄放機台，叫我一起去經營，因為我有經營電玩經



        驗，所以約我加入並給我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利益」等語（見偵廿五卷第十

        一至二十頁）；該被告於原審調查中之供述雖有部分更迭，但仍供稱寄放電

        動機台，如有事須請示，伊會向巳○○請示，但巳○○會交代伊致電甲○○

        告知營業額之多寡，且其所收之一百五十萬元的解約金，是交給甲○○及巳

        ○○等語（見原審筆錄卷三第二三四頁）。

      ④被告戊○○於原審調查中供稱：伊之所以會找葉○○去當簽約之人頭，乃被

        告甲○○所交待，「是甲○○說要開遊藝場，要找一個負責人」等語（見原

        審筆錄卷一第一九八頁）。

      ⑸綜合上述共同被告及證人之供述，可知被告甲○○非但係參與己○○率領飆

        車族以暴力迫使「○○撞球店」負責人等屈服出租電動機台經營權之人，且

        自籌劃、實施及分配不法所得之整個過程中，係扮演指揮分配者之角色。

      ⑹至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辯稱：乙○○原即有強烈意願將未辦理營利事

        業登記之「三間」○○撞球店附設電子遊戲場，出租由第三人經營，共同被

        告午○○前往○○撞球店收取電子遊戲機之收入，係本於與乙○○簽訂之租

        約，解約金一百五十萬元係乙○○主動提出云云。然查，本件係巳○○、甲

        ○○、亥○○、己○○等共同設計，迫使被害人乙○○不得已而所謂出讓經

        營權等情，證人等已詳述如前，若係乙○○有強烈意願將未辦理營利事業登

        記之「三間」○○撞球店附設電子遊戲場出租予他人，被告甲○○具警察身

        分且明知不合法，豈有予以承租之理，又豈有尚未取得租金，反而又須支付

        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亦與常情有悖，所辯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⑵被告亥○○部分：

      ①祕密證人林忠已於偵查中證述法肯一案係被告亥○○與甲○○、巳○○等三

        人合謀，業如前述。

      ②依共同被告午○○前述於偵查中之供述，「○○撞球店」各分店電動機台之

        經營，係由被告亥○○與甲○○接洽，且係被告亥○○前往其住處詢問楊某

        願否加入經營。

      ③「○○撞球店」店家所交付之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中，其中十五萬元已經被

        告巳○○匯至英國予被告亥○○收受，此經被告巳○○陳述無訛，復經被告

        亥○○供承在卷（見原審筆錄卷一第四九頁）。被告亥○○於本院審理時雖

        辯稱：其不知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發生何事，只是認定投○○撞球店應該會

        有利潤，因此才找午○○前來投資，對於只有「數坪」大小之○○撞球店成

        功店，其亦有出資一萬元，是以其並無不法意圖云云。然查，被告亥○○與

        甲○○、巳○○等謀議在先，已如前述，又被告亥○○僅出資區區之一萬元



        ，於解約後卻分得十五萬元，其金額顯屬暴利，亦不符社會一般經驗法則，

        是被告所辯，顯不足採。

      ④證人黃○○於偵審中均明白證述被告亥○○於九十年八月五日曾與己○○同

        往「○○撞球店」成功店執行簽署電動機台租賃契約書後之點交事宜，並於

        認為黃○○未充分配合之時，高聲叫罵要求黃某配合，否則將不客氣等語（

        見偵十三卷第五一頁；原審筆錄卷二第二五二頁）。被告亥○○雖辯稱：九

        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之惡害通知行為其並未參與，原判決未論及此，徒以其於

        協議書簽訂後曾與經理黃○○於點交機台時因黃○○態度不佳而發生爭執，

        作為其有參與謀議之證據，為判決不備理由。然查，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

        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

        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三十四年上字八六二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參諸

        前揭祕密證人林忠、證人黃○○證言及被告亥○○、巳○○於原審審理中之

        供承可知，被告亥○○除事先參與本案之謀議外，更於事中參與強行點交機

        台之犯行，事後並接受「○○撞球店」店家所交付之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中

        ，其中十五萬元之匯款，故被告所辯，顯難採信。

      ⑤綜上各節，被告亥○○就「○○撞球店」被迫出租電動機台之經營權以及再

        以一百五十萬元解約等過程，顯然已有參與共同犯意之聯絡，並分擔部分構

        成要件事實甚明。

    ⑶被告巳○○部分：

      ①祕密證人林忠已於偵查中證述法肯一案係被告亥○○與甲○○、巳○○等三

        人合謀，其等復曾於九十年七月下旬某日在○○帝國商討如何進行以取得「

        ○○撞球店」之電動機台經營權，且被告巳○○即係獲知「○○撞球店」成

        功店電動機台收益頗豐而將上情告知被告甲○○之人；該證人於原審調查中

        ，則進一步供述「○○撞球店」之訊息乃被告巳○○事前透露予被告甲○○

        知悉，且被告巳○○於己○○帶領飆車族數十人前往「○○撞球店」成功店

        時在場，亦屬事前預謀計劃之一等語（見原審筆錄卷四第一三一、一三九頁

        ）。

      ②共同被告午○○於偵查中已多次明白供述，其並未直接與「○○撞球店」接

        洽任何事宜，多係與被告甲○○或巳○○接洽，且伊就「○○撞球店」各分

        店電動機台經營權之相關事宜，多以電話向被告巳○○請示。而「○○撞球

        店」所交付之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伊收受後亦係交由甲○○與巳○○決定

        分配之方式（見偵廿五卷第十頁反面至二十頁）。該被告復於原審調查中供

        稱其所獲取之二十四萬元金額，則係被告巳○○所交付等語（見原審筆錄卷



        一第一七五頁）。

      ③共同被告亥○○於原審調查中亦直指被告巳○○因其女友在「○○撞球店」

        店中工作，故而得知該店電動機台之經營獲利甚豐，且巳○○與己○○係最

        初發動意思欲取得「○○撞球店」之電動機台經營權之人等語（見原審筆錄

        卷一第四九、八六頁）。其供述核與證人黃○○於原審調查中所證：「在己

        ○○帶飆車族來法肯前一年，巳○○就曾經跟我提出寄機台的要求，而己○

        ○帶飆車族的當天，在我到場之前，巳○○本來在店裡，但有先離開，等我

        到達店裡後他又同時回來，這是事後服務人員告訴我的，我在報章看到，才

        知道巳○○其實跟甲○○是一夥的」等語吻合（見原審筆錄卷二第二五一頁

        ）。

      ④綜之上情，被告巳○○根本即係「○○撞球店」遭受暴力脅迫讓出電動機台

        經營權之最首位構思者，其於偵審中否認參與事前謀議，殊難採取。

    ⑷被告卯○○部分：

      ①祕密證人林忠於偵查中已明白證述被告卯○○係獻策並調集飆車族以供己○

        ○率領帶往「○○撞球店」成功店為不法滋擾行為，而對該店負責人及經理

        施壓迫使其等要求協調之人，並因之令被告甲○○先以六萬元面額支票酬謝

        遭拒後，再行給付約十五至二十萬元之現金等語（詳見前述被告甲○○項下

        所載祕密證人林忠偵查筆錄）；其於原審調查中再次確認被告卯○○有參與

        己○○率眾前往「○○撞球店」前，甲○○、戊○○、巳○○、己○○等人

        之討論計劃，並調集飆車族以供己○○帶往滋事，且因之收受被告甲○○交

        付之酬謝現金等語（見原審筆錄卷四第一三八、一三九頁）。

      ②祕密證人劉○於偵查中亦證稱被告卯○○即係調集飆車族以供己○○率往「

        ○○撞球店」成功店之人，並因而獲取部分不法所得等語（見偵卅四卷第二

        十、卅一至卅四頁）；該證人於原審調查中亦證述：被告卯○○係應被告戊

        ○○要求而調集飆車族約四、五十人等語（見原審筆錄卷四第一六七頁）。

      ③上述二位祕密證人之證詞，就被告卯○○參與「○○撞球店」恐嚇取財乙節

        互核悉相符合，被告卯○○雖供承曾受被告戊○○之邀代為調集年輕人前往

        ○○帝國，但隨即召回而未與之前往「○○撞球店」云云，即難信實，其參

        與謀議並代為調集下手實施恐嚇取財犯行之眾多飆車族共犯之事證亦臻明確

        。

      ④末查本件被告卯○○部分已有上述祕密證人互核一致之供述足供佐證，而被

        告戊○○亦係本件犯罪參與者，其囿於與其他共犯之情誼或壓力，而為對其

        他共犯有利之供述，乃可預期之事，斷難因甲犯罪嫌疑人辯稱未與乙犯罪嫌



        疑人共同犯罪，即得遽斷甲、乙均未犯罪。故辯護人前揭意見，同難採為對

        被告卯○○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⑤至被告卯○○指稱：祕密證人劉○、林忠所供之情節出入甚大、相互不一，

        與事實不符，此乃遭強暴、脅迫、利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所為不利於被告卯○○之陳述，顯有重大瑕疵，實不得採為不利於被告卯○

        ○之證詞，為此請求與該等祕密證人當庭對質云云。經查，綜觀全案資料並

        無積極證據證明該等祕密證人之證述係受不正方法訊問所為之證言，復查祕

        密證人林忠、劉○於原審審理時亦曾當庭受被告卯○○或其辯護人之詰問（

        見原審筆錄卷四第一四０、一四七、一四八、一六四至一六七頁），故被告

        卯○○所辯洵屬空言指摘，不足採信。其對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核無必

        要，併予敘明。

三、證人乙○○及黃○○二人，雖於原審調查中接受上述被告及其等之選任辯護人詰

    問中陳稱未曾親自見聞各該被告對其等為恐嚇脅迫之行為等語，然查「○○撞球

    店」負責人乙○○及經理黃○○二人，係於案外人己○○率領四、五十名飆車族

    前往「○○撞球店」成功店滋擾時，確實感受現在及將來不法害惡，被告甲○○

    、亥○○、巳○○、戊○○、卯○○等人的確未公然加入己○○之恐嚇行為。然

    依上述證據顯示，己○○率眾到場滋擾，實係被告甲○○、亥○○、巳○○、戊

    ○○、卯○○等人事前謀議之結果，被告卯○○實係提供眾多施暴共犯之召集者

    ，被告巳○○、戊○○復依謀議而先後到場巧扮協調者之角色，最後被告甲○○

    、亥○○、巳○○等人藉己○○前揭行為所造成之優勢再利用不知情之被告午○

    ○名義簽約而多次為其等收取不法所得。其等雖未實際扮演實施不法害惡通知之

    角色，但均與己○○勾串共謀分工而完成全部恐嚇取財行為，其等行為於法律之

    評價上，仍屬共同正犯而應共負其責。被告甲○○於本院調查時請求傳訊乙○○

    、王○○，證明九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之滋擾事件已於簽約前，由王○○出面解決

    ，簽約與己○○之滋擾無因果關係，並請求傳訊祕密證人劉○、林忠。被告亥○

    ○亦聲請傳訊祕密證人劉○、林忠進行詰問。被告巳○○聲請傳訊乙○○，證明

    案發當晚其有建議乙○○立即報警，之後的事與其無關，並請求傳訊○○撞球店

    的經理黃○○。另被告卯○○亦請求傳訊祕密證人劉○、林忠及共同被告戊○○

    與其對質，以資證明○○撞球店成功店砸店之事與其有無關係、飆車族由其帶領

    之到場人數、給飆車族每個人五百元之金錢來源，及戊○○交付六萬元時被告卯

    ○○曾告訴他不用，但戊○○為求脫罪卻說其嫌少，並請求傳訊證人黃○○及穆

    ○○等情。經查被告等聲請傳訊之證人均已於偵審中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

    而被告甲○○犯罪事證已經祕密證人林忠、劉○及共同被告午○○、戊○○於偵



    審中確實證明，故其聲請傳訊前述各該證人已無必要；再查祕密證人劉○於偵查

    中之證言確經具結（見偵九卷第五三頁），是以其證據能力並無疑義而得採為本

    案裁判之依據。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辯稱：祕密證人劉○在偵查中的筆錄並

    未具結，無證據能力等情，顯不足採。

四、核被告甲○○、亥○○、巳○○、卯○○等此部分之所為，事證明確，核係犯刑

    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其等與案外人己○○及到場之四、五十

    名不詳年籍姓名成年飆車族等之間，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俱為共同正

    犯。其等先收取「○○撞球店」三家分店之營收十日共計約六十萬元，嗣後再收

    受「○○撞球店」負責人乙○○提出之一百五十萬元解約金，一係在「簽約行為

    」時，另一則在「解約行為」時，客觀上具先後數行為之外觀，其前行為與次行

    為，依一般社會觀念，及在刑法評價上，實各具獨立性，且其時間緊接，所犯罪

    名相同，顯係出於概括之犯意為之，為連續犯，爰各依刑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以

    一罪論，並加重其刑（至於其等前後十日收取「○○撞球店」各分店之營業收入

    ，則屬一個恐嚇取財行為之分次接續施行，應屬單純一罪，併予敘明）。至被告

    甲○○辯稱：檢察官起訴意旨認本案與其他酉○○案、未○○案、丑○○案及嘟

    嘟龍案係有連續犯一罪關係云云，惟查被告甲○○前述多起恐嚇取財犯行，除丑

    ○○案與法肯案為九十年五月或七月間發生，時距較近外，餘均相隔數月以上，

    且各別恐嚇取財犯行之原因均迥不相同，如丑○○案係因買車引發之糾紛、酉○

    ○案係利用其女友欲行離職被告辰○○不悅之機會、嘟嘟龍案係其弟欲繼續兌換

    代幣受阻，然本件法肯案係因共同被告巳○○之女友穆○○於○○撞球店工作，

    巳○○因而知悉「○○撞球店」之營運狀況甚佳，被告等始起意計劃等，故本件

    （法肯案）與前揭各案不能認為其係基於概括犯意反覆所為之犯罪行為。又本件

    公訴人雖於起訴書陳稱被告甲○○前述諸多恐嚇取財犯行有連續犯之關係，然公

    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實施論告時，則又具體指稱上述恐嚇取財犯行為數罪應

    分論併罰等語（見原審審理筆錄卷五第一三六頁），故被告甲○○此項辯解，誠

    有誤會，併予敘明。

五、原審因認被告等此部分（法肯案）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疏

    未詳查認被告午○○亦與被告甲○○等共犯本件犯行（午○○部分詳如後述），

    另被告巳○○就本件之罪，於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其他共犯之犯實罪

    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本案之其他共犯，原審未予斟酌減輕其刑，均有違

    誤。被告甲○○、亥○○、巳○○、卯○○上訴意旨否認犯罪，徒陳詞指摘原判

    決不當，雖無可取，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可議，自應由本院將此部分及執行刑

    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甲○○係職司保境安民之司法警察，不思依法維持公共秩



    序，保謢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參見警察法第二條），竟而

    一再糾眾以暴力手段為前揭不法犯罪行為，全無遵守法紀及尊重他人權利之觀念

    ，惡性殊屬重大，並嚴重侵及社會治安與公義，不宜輕縱；被告亥○○雖於留職

    停期間，惟仍保留其警察之身分與復職之資格，原亦應為民表率，保謢社會安全

    ，促進人民福利，竟參與利用預謀向商家脅及財物，且利用年輕飆車族群聚嘯逞

    其財產上私欲，惡性非輕，並嚴重侵及社會風氣與治安，不宜輕縱；被告巳○○

    年富力盛，竟獻策掠奪女友任職之商號，並利用思慮未清之年輕（已成年）飆車

    族群遂行犯罪，嚴重侵擾社會秩序，手段惡劣，惟犯後已顯見悔意，於偵查中供

    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其他共犯之犯實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本案之其

    他共犯，對事實之查明有一定程度之貢獻，然其就與他人共犯部分，僅指證他人

    犯行故意隱匿自己參與情形，暨其所得利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依法酌減其

    刑；被告卯○○係係年輕飆車族群之調召人，其行為嚴重侵擾社會治安，惡性重

    大犯罪後全然未見悔意一切情狀，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智

    識程度暨犯罪後未見悔意等一切情狀，分別處以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

    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被告甲○○、亥○○前既為司法警察

    ，本院認其已不適宜再擔任公職，因認其犯罪之性質，有宣告褫奪公權之必要，

    併依法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

貳、被告午○○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在被告甲○○、巳○○、亥○○、戊○○、午○○、陳○○等人

    共同向○○撞球店恐嚇取財約二百十萬元之過程中，為圖脫免其等罪責，被告甲

    ○○等曾指示「午○○」於九十年八月五日下午五時許前往戌○○經營之「前鋒

    代書事務所」處，於不知情之人頭葉○○代表和○○撞球店負責人乙○○簽訂由

    戌○○所擬定之「租賃契約書」時在場，嗣後甲○○等人即派遣「午○○」自九

    十年八月六日起至「○○撞球運動館」中華店、小東店、成功店等店面逐家收取

    現有電子遊戲機台內之錢幣，連續收取十日左右，共計取得約五、六十萬元之現

    金。且在其等假承租之名強行勒取金錢而導致○○撞球店損失慘重，乙○○迫於

    無奈只得同年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許提領一百五十萬元委由○○撞球店之經理天○

    ○會同施○○至前揭「前鋒代書事務所」交付予甲○○主動要求解約時，甲○○

    於取得該筆一百五十萬元現金，交由午○○清點無誤（並扣除已取出一萬元交予

    戌○○之部分）先委由午○○收執，再於雙方離開前揭事務所後，聯絡午○○於

    當日晚間至午○○住處，由午○○將上開一百四十九萬元連同先前每日收取之電

    子遊戲機台內金額六十萬元，一併交付予甲○○統籌分配，午○○因而分得二十

    四萬元之不法利益，因認被告午○○亦與被告甲○○、巳○○、亥○○、戊○○



    、陳○○等人共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嫌。

二、公訴人認上訴人即被告午○○共犯向○○撞球店負責人乙○○恐嚇取財之罪行，

    無非以被害人乙○○，及證人天○○、黃○○、施○○、穆○○、葉○○及祕密

    證人劉○之證詞，及被告戌○○之供述，暨卷附○○撞球店銀行往來明細影本、

    房屋租賃契約及解除租賃契約等事證，為其主要之論據。訊之被告午○○對於九

    十年八月間簽約取款之相關情節固坦承不諱，惟辯稱：本件簽約及解約協商過程

    伊並未參與，首先由共同被告亥○○邀請參與投資，隨後再由巳○○來與伊接洽

    ，於九十年八月五日係應巳○○之邀而前往戌○○代書事務所簽約，只是單純想

    擺設機台謀生，對於被告甲○○、己○○等人調集飆車族前往鬧事之事，伊並不

    知悉，絕無恐嚇取財之犯意或共同犯意之聯絡。在簽約之前巳○○僅跟伊說要去

    擺設電動機台，並稱伊對此營業項目內行而欲與伊合作，由伊提供電動機台擺放

    於「○○撞球店」內經營，並負責維修、維護，每日營收款項由伊分得百分之十

    五，巳○○取得百分之八十五。當初巳○○本欲買下「○○撞球店」內現有全部

    機台，但伊資金不足，巳○○即叫伊暫時管理「○○撞球店」三家分店內現有之

    電動機台，收的錢最後亦均交給巳○○。伊不知嗣後因何解約，解約時「法肯撞

    球店」交付伊一百五十萬元，伊拿到錢後，打電話給巳○○，巳○○約甲○○一

    起和伊碰面，伊就把錢拿給他們二人，錢後來誰收進去伊不清楚，巳○○並交伊

    二十四萬元。又伊於九十年八月十五日被利用出面幫甲○○等人取得「法肯」解

    約金一百五十萬元後，事隔近一個星期，竟有三名不詳姓名之男子將伊押到安南

    區偏僻之處，強要伊給他們一百五十萬元，伊告知一百五十萬元已交給甲○○，

    該三名男子卻以若不交出一百五十萬元，即無法讓其回家，被告在不得已之情形

    下與他們妥協，答應交付八十萬元，同時將被告押回家拿二十萬元現金當場交付

    給他們，另以「法肯店」經理黃○○欠其之八十萬元債權抵銷其餘須給付之款項

    ，經該三人以電話聯絡黃○○來到現場，黃○○即承諾要把欠午○○的八十萬元

    以四十萬元計算，抵掉午○○要給付之款項中的四十萬元。另二十萬元，午○○

    以交付五張其朋友庚○○開立之支票（票面金額分別為四萬、四萬、四萬、四萬

    、三萬元），及以一萬元現金交予巳○○請巳○○幫忙處理。故被告在本案中不

    僅未獲得任何好處，反而成為平白損失了數十萬元之被害人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者，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前

    段定有明文。所謂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

    而言，該項證據且須適合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有最高法院

    二十九年上字第三一○五號、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七五○號判例足資參照，次按



    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四十年台上字第八十六號判例參照）。

    查被告午○○於前揭時間有前往戌○○經營之「前鋒代書事務所」處，和法肯撞

    球店負責人乙○○簽訂由戌○○所擬定之「租賃契約書」時在場，嗣後並前往擺

    設機臺及自九十年八月六日起至「○○撞球運動館」中華店、小東店、成功店等

    店面逐家收取現有電子遊戲機台內之錢幣，連續收取十日左右，共計取得約五、

    六十萬元之現金等情，固經被告坦承在卷，惟按恐嚇取財罪之成立，係以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為要件，是故

    被告有無參與恐嚇之謀議、行為或是否知悉為審酌之前提。

四、經查：

（一）公訴人認被告午○○共犯向○○撞球店負責人乙○○恐嚇取財之罪行，無非以

      被害人乙○○，及證人天○○、黃○○、施○○、穆○○、葉○○及祕密證人

      劉○之證詞，及被告戌○○之供述，暨卷附○○撞球店銀行往來明細影本、房

      屋租賃契約及解除租賃契約等事證，為其主要之論據。惟查：

      ⑴卷附○○撞球店農民銀行存款帳戶明細（附於偵十三卷第十八頁）、九十年

        八月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五頁）、九十年八月十五日解除租賃契

        約書（存偵十三卷第七七頁）及房屋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八至八

        十頁）等書證，僅足證明被告甲○○等人利用案外人葉○○名義，與法肯撞

        球店店方人員簽署租賃契約書，嗣又因被害人乙○○等不堪損失而請求解約

        ，○○撞球店方面並提領一百五十萬元予被告甲○○等人以謀解約。至於被

        告午○○是否與被告甲○○存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則無從自該等書證中

        加以判斷。

      ⑵又公訴人前揭所舉下列相關證人①祕密證人劉○（證詞見偵九卷第四一、四

        二、五一頁反面）、②證人黃○○（證詞見偵十三卷第七三頁）、③證人葉

        ○○（證詞見偵十三卷第九一、九四頁）、④被害人乙○○（見偵十三卷第

        卅五、七、八頁）、⑸施○○（見偵十三卷第五五頁反面）及證人天○○、

        穆○○之證詞，亦僅說明被告午○○簽約時在場及前往各該店收款而已，並

        未能證明被告午○○當時知悉共同被告等之恐嚇行為，均未能證明被告午○

        ○有參與恐嚇行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

（二）至被告午○○何以參與本件○○撞球運動館之經營，證人證稱如左：

      ⑴證人即共同被告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跟午○○談要投資○○撞球

        運動館時，是乙○○已經與己○○發生糾紛以後，．．．然後我跟甲○○商

        議說我跟甲○○一起投資○○撞球運動館，決定之後，乙○○說好，接下來



        我才去找午○○來經營．．．（辯護人問：簽約前的協調過程午○○有無參

        與？）沒有。．．．（問：午○○在這件事情之前跟甲○○、王仁傑、己○

        ○、戊○○這些人認識否？）不認識，他只單純認識我，是我請他來經營這

        家店。．．．當時有跟他（午○○）講好投資的內容，有關經營管理的部分

        由他負責，機台由他出資，店內的週轉金由我跟他共同負責，利潤部分午○

        ○可分得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辯護人問：午○○後來是不是確實有出資經

        營○○撞球運動館？）有的。．．．（辯護人問：午○○當初是否有說要以

        分期付款的方式去向乙○○買下法肯的機台？）有的，後來他們說我們沒有

        履行這個契約，是因為乙○○沒有把該給我的地方淨空，而且他避不見面，

        所以無法跟他實際評估中古機台的價錢，那時午○○已經準備好空白支票等

        待談好就簽發給乙○○。」等語（見本院肯案卷第二五六、二五七、二五九

        、二六二頁）。

      ⑵證人即被害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辯護人問：你在九十年八月五

        日簽約前，是和誰協商簽約內容的？）我透過一個朋友施○○去協商合約內

        容。．．．（問：施○○為何知道可以跟誰談判解約？）因為當時從簽約開

        始就是由甲○○出來談本件事情的。．．．（辯護人問：午○○在簽約前有

        參與你們的協商嗎？）沒有。（辯護人問：九十年八月五日簽約當天所簽的

        租賃契約書內容是不是和簽約前的協商內容一樣？）幾乎一樣。．．．（問

        ：關於機台的購買及雇用人員等的口頭約定，你是跟誰談的？）帶頭的是己

        ○○，在場的還有戊○○、甲○○、亥○○。．．．（辯護人問：簽約當天

        午○○有沒有出言恐嚇讓你心生畏懼，讓你不得不簽租賃契約的情形？）沒

        有。．．．（問：簽約契約當事人是午○○，為何你們要解約，不跟午○○

        談？）當時會簽這個約也不是因為午○○的關係，我當時不認識他，所以之

        後有什麼狀況我也不會直接找他。．．．（辯護人問：解約前或解約當天午

        ○○有強迫或恐嚇你要交出解約金一百五十萬元，否則要對你如何嗎？）我

        沒有跟午○○聯絡，午○○也沒有聯絡我。．．．（問：從簽約到解約，午

        ○○有無恐嚇過你或你們店裡的人有遭受其恐嚇？）沒有。」（見本院法肯

        案卷第二三九、二四０、二四三、二四五、二四七、二四八頁）。

      ⑶證人即被害人黃○○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辯護人問：被告午○○在九十

        年八月間是否有出資經營○○撞球運動館？）有的，有關○○撞球運動館的

        備流金都是被告午○○出的。（辯護人問：機台是否也是他出的？）是的。

        （辯護人問：被告午○○在九十年八月間出面簽約承接○○撞球運動館、交

        接機台及解約時有沒有出言恐嚇致令人心生畏懼之情事？）沒有。」等語（



        見本院法肯案卷第一五八頁）。

      依上開證人及被害人之證述觀之，被告午○○之所以參與法肯店之經營，係在

      己○○前往滋擾，與乙○○發生糾紛以後，亥○○欲參與投資與共同被告甲○

      ○商議決定，且乙○○同意之後，因被告王昆財有經營電動玩具店之專長，才

      去找午○○來經營，在此之前被告午○○與甲○○、王○○、己○○、戊○○

      等人均不認識，午○○僅認識亥○○而已。至簽約協商主要是由甲○○、己○

      ○，在場的還有戊○○、亥○○等人，被告午○○未在場亦不知悉其過程，殆

      協商決定之後，始找被告午○○至戌○○代書事務所按協商內容簽約，解約過

      程亦同，且於簽約、解約當日亦未有任何衝突或恐嚇乙○○之情事發生，是被

      告辯稱：本件簽約及解約協商過程伊並未參與，僅應邀參與投資而前往戌○○

      代書事務所簽約，只是單純想擺設機台謀生，對於被告甲○○、己○○等人調

      集飆車族前往鬧事之事，伊並不知悉，絕無恐嚇取財之犯意或共同犯意之聯絡

      等語，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三）再查被告午○○參與經營法肯店是由共同被告亥○○向被告午○○講好的投資

      內容，有關經營、管理、機台由被告午○○出資，店內的週轉金由則由亥○○

      與午○○共同負責（實際上亥○○僅出資一萬元），利潤部分午○○可分得百

      分之十五至二十。隨後被告午○○分別在法肯三家分店共放置五、六台電動玩

      具機台，且各在三家店放置五萬元零用金，當時被告午○○已經準備好空白支

      票等待談好機�價錢，依約定要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去向乙○○買下法肯的機台

      ，復因被害人乙○○沒有把該給的地方淨空，而且避不見面，所以無法跟他實

      際評估中古機台的價錢等情，業據證人即共同被告亥○○、證人曾安勇、證人

      黃○○證述在卷，由此觀之如被告午○○如事先知道「○○撞球店」乙○○係

      因共同被告甲○○、己○○等人調集飆車族前往鬧事，施以暴力或恐嚇行為致

      其心生畏懼而讓出經營權，或其與甲○○、己○○等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之分

      擔，被告午○○豈須實際出資並負責經營。又公訴人認被告午○○獲取不法所

      得二十四萬元，惟查被告甲○○雖分予被告午○○二十四萬元，然扣除十五萬

      元零用金，午○○僅收取九萬元利潤，再扣除其已擺設之五、六台電動玩具機

      台，實際所得已相當有限，反觀甲○○等人未有任何出資（亥○○亦僅出資一

      萬元），卻能獲取比被告午○○更多之利潤，若被告其與甲○○、己○○等人

      有犯意聯絡或行為之分擔，豈有如此分配利潤之理，而依被告午○○之出資及

      負責經營，扣除所支出零用金之後僅有九萬元，如再扣除其已擺設之五、六台

      電動玩具機台，該所得亦屬合乎常理，實自難認係不法所得。復參酌被告午○

      ○於解約事隔約一星期後隨即遭三名不詳姓名男子押至安南區偏僻處，雖經告



      知該解約金一百五十萬元已交給甲○○，仍強迫要其交出此「法肯」解約金一

      百五十萬元，否則即無法讓其回家，被告在不得已之情形下與他們妥協，答應

      交付八十萬元，先將被告午○○押回家拿二十萬元現金當場交付，另以「法肯

      店」經理黃○○欠其之八十萬元債權抵銷其餘須給付之款項，經該三人以電話

      聯絡黃○○來到現場，黃○○即承諾要把欠午○○的八十萬元以四十萬元計算

      ，抵掉午○○要給付之款項中的四十萬元。另二十萬元，午○○以交付五張其

      朋友庚○○開立之支票（票面金額分別為四萬、四萬、四萬、四萬、三萬元）

      ，及以一萬元現金交予巳○○，請巳○○代為處理（該支票影本五紙，附於本

      院法肯案卷第五六之一至五六之五頁），並有證人黃○○於本院調查證據時之

      證詞（詳見本院法肯案卷第一五八、一五九、一六四及一六五頁）可稽，故被

      告午○○若係被告甲○○、己○○等人有犯意聯絡或行為之分擔之同夥，斷不

      致遭此行為，益徵被告午○○所辯其係遭設計利用為出面去簽約、解約、及收

      取營業所得解約金之人頭，又嗣後反為被強索八十萬元之被害人，並非無據。

五、綜上各節，本件此部分相關人士之證述及卷附之書證，均難證明被告午○○有參

    與共同被告甲○○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且原審既認定被告午○○未參與對「

    ○○撞球店」人員乙○○、黃○○直接施以暴力或恐嚇行為，亦無證據證明被告

    午○○知悉己○○等人有前揭暴力滋事施壓之事，殊難僅因被告午○○於被告甲

    ○○等人與○○撞球店人員簽約、解約時在場，並代被告甲○○等收取營業所得

    及解約金，且收取與其投資金額相當之金額九萬元（廿四萬元扣除零用金十五萬

    元），遽認被告午○○為被告甲○○之共犯。此外，復查無其他任何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被告午○○亦係被告甲○○恐嚇○○撞球店家之共同正犯，其被訴恐嚇取

    財犯行應屬不能證明犯罪。原審法院就被告午○○此部分，疏未詳查，仔細勾稽

    ，遽認被告有前揭犯行，並加以論罪科刑，容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原

    判決採證不當，否認其有犯罪，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該部分撤銷、改諭知被

    告無罪之判決。

參、被告戌○○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又認：被告戌○○，就被告甲○○、巳○○、亥○○、戊○○、午○○

    、陳○○等人共同向○○撞球店恐嚇取財約二百十萬元之過程中，分別於九十年

    八月五日下午五時許及同年月十五日下午，提供解某所開設於台南市○○路一五

    九號之「前鋒代書事務所」商討並訂立租賃契約書與解除租賃契約書，並因而獲

    致一萬元之不法利益，而認被告戌○○亦與被告甲○○、巳○○、亥○○、戊○

    ○、午○○、陳○○等人共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罪。

二、公訴人認被告戌○○共犯向○○撞球店負責人乙○○恐嚇取財之罪行，係以被害



    人乙○○，及證人天○○、黃○○、施○○、穆○○、葉○○及祕密證人劉○之

    證詞，及被告午○○之供述，暨卷附○○撞球店銀行往來明細影本、房屋租賃契

    約及解除租賃契約等事證，為其主要之論據。訊之被告戌○○固供承於九十年八

    月間確曾提供其所營「前鋒代書事務所」，以供○○撞球店所屬人員與被告甲○

    ○、案外人己○○等人協商事務，但堅決否認涉有恐嚇取財犯行，並以：前述人

    士在伊之「前鋒代書事務所」協商，但伊完全不知因何等事由前來協調，當時乃

    被告甲○○先致電告稱即將前來事務所，但未說明原由。協商之過程伊並未參與

    討論，而係乙○○與午○○協商後，告知結論由伊繕打契約書。嗣後解除契約情

    形亦同。伊並不知己○○率領飆車族前往○○撞球店鬧場之事。嗣伊收受甲○○

    交待午○○交付之一萬元，亦屬合理之代書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經查：

（一）卷附○○撞球店農民銀行存款帳戶明細（附於偵十三卷第十八頁）、九十年八

      月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五頁）、九十年八月十五日解除租賃契約書

      （存偵十三卷第七七頁）及房屋租賃契約書（附於偵十三卷第七八至八十頁）

      等書證，僅足證明被告甲○○、午○○等人利用案外人葉○○名義，與法肯撞

      球店店方人員簽署租賃契約書，嗣又因被害人乙○○等不堪損失而請求解約，

      ○○撞球店方面並提領一百五十萬元予被告甲○○等人以謀解約，暨上述契約

      書係被告戌○○所繕打製作以供契約名義當事人簽署等事實。至於被告戌○○

      是否與被告甲○○、午○○等存有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則無從自該等書證中

      加以判斷。

（二）公訴人前揭所舉相關被害人、證人及被告午○○等，於偵查中就此部分相關案

      情為說明時，敘及被告戌○○者，有：①被告午○○：「（你說於前鋒路戌○

      ○代書事務所？）有我、阿德、甲○○、代書戌○○、黃○○．．．等人在場

      ．．．（你自稱尚有另一次與乙○○接洽是何事？）是在九十年八月十五日我

      與○○、阿○、施○○、撞球場老闆乙○○、代書戌○○、黃○○在代書處，

      將法肯店內電動玩具之經營權交付法肯經營」（見偵廿五卷第十二、十五頁）

      。②祕密證人劉○：「於九十年八月底九月初，我曾聽亥○○說乙○○不堪其

      擾，由甲○○、『○○』、『○○』與一前市長弟弟『○○』等約六、七人，

      先去ＫＴＶ唱歌並商討事宜，於隔天或隔二天下午，至前鋒路與小東路口戌○

      ○代書事務所內簽了一張合約．．．」（見偵九卷第四二頁）。③證人天○○

      、黃○○：「當時我錢用一個紙袋裝著，到場時我將錢放在桌上，施○○叫午

      ○○當面清點，午○○自己在桌上點錢（一疊一疊點）而非一張一張算，甲○

      ○就站在旁邊看，等午○○點完後，甲○○交代午○○，從其中一疊抽出一萬



      元當場交給戌○○，其他部分就被午○○拿走，說要交給己○○後離開．．．

      我們兩人當看到戌○○在我們談好後，就自己坐到代書事務所旁邊的電腦，自

      己打了一張契約書，打好後先交給甲○○看，甲○○看完沒有表示意見，再交

      由解代書交給天○○，看完後天○○點頭後簽契約並交錢」等語（見偵十三卷

      第七三、七四頁）。④證人葉○○：「我認識午○○是在一處代書事務所（經

      提示為戌○○），時間忘記，第一次到那裡才第一次見『○○』的人，沒有什

      麼交情可言，我是被『阿○』．．．載到該處，只見到那個代書（戌○○）拿

      了幾份（經提示才記得是四份）讓我簽名，我沒問他們內容也就簽了名字在上

      面，到現在我才知道那契約書的內容。我與○○也只共同處理過這件事而已。

      ．．．我心想也還欠他們賭債未還，因此在當天下午五、六點許，我即搭『○

      ○』的豐田車和他們一同前往戌○○代書事務所（前鋒路一五九號），訂了那

      契約。其實那契約的內容及經營方式，甚至對方法肯店老闆的姓名我都不認識

      ．．．那三萬元是在契約書簽完後，由『○○』把三萬元交給『阿○』，『阿

      ○』」再把那三萬元在代書事務所內交給我。當時在現場全部約有七、八個人

      ，即戊○○、己○○、午○○、丙○○（鐵釘）、對方的簽約人、戌○○夫婦

      等人」等語（見偵十三卷第九一、九四頁）。⑤被害人乙○○：「我們是在戌

      ○○的代書事務所（前鋒路），談了二次．．．談的內容如我上次詢問筆錄內

      容，戌○○負責製作『公司承租契約』，己○○、甲○○、亥○○以及午○○

      等人在場，以及我本人（公司當時只有我一人）．．．交付一百五十萬元的地

      點，也是在戌○○事務所．．．談論內容是由我公司出一百五十萬元交給甲○

      ○出面處理，當天甲○○有找阿德來，阿德也答應如此處理。但付款時只有甲

      ○○、午○○、戌○○等人在場」等語（見偵十三卷第卅五、八頁）。綜合上

      開偵查中之供述，核與被告戌○○所陳：提供「前鋒代書事務所」之場地，以

      供○○撞球店人員與被告甲○○、午○○等人協商締約與解約，並代繕打契約

      與解約書，而後收取一萬元代書費用等情，悉相符合。故該等被告、證人、被

      害人等於偵查中之供述，尚難遽而論斷被告戌○○與甲○○、午○○等人具有

      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

（三）依卷附台南市土地登記代理人職業工會印製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地政士

      ）收費標準參考表」所載（附於原審書狀卷一第二三五頁），一般和解書、契

      約書每件之參考收費標準為五千元。而被告戌○○前後代○○撞球店方與被告

      甲○○、午○○等人代撰租賃及解除契約書共二份，其收受被告甲○○交付之

      一萬元，應屬正常之收入，不能遽認該等金額係不法之所得。

四、綜上各節，本件此部分相關人士之供述及卷附之書證，除與被告戌○○之供述相



    符外，均難證明被告戌○○有何參與恐嚇取財之犯意，殊難僅因被告戌○○提供

    場地予被告甲○○等人協商談判，並代為繕打契約書類，且收取與土地登記專業

    代理人工會建議之服務費用相當之金額，即認被告戌○○為被告甲○○之共犯。

    此外，復查無其他任何證據足以推斷被告戌○○亦係被告甲○○恐嚇○○撞球店

    家財物之共同正犯，原審法院判決因認被告戌○○被訴恐嚇取財犯行應屬不能證

    明犯罪，諭知被告無罪，核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丙、【辛○○案部分】：

一、 訊據被告甲○○矢口否認有何恐嚇情事，辯稱：伊並不知道施○○的先生（辛

     ○○）從事跟監，九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因施○○於伊上洗手間時來電相尋，伊

     未接到電話，下午打卡上班時巧遇陸○○，伊即詢以施○○找伊何事，陸○○

     告稱不知道，伊即開玩笑地說「可不要說是查他的勤」，伊既未以兇惡行為對

     待陸○○，亦未要求陸某轉達任何話語，伊並未說要找施○○的麻煩云云。其

     辯護意旨以：被告甲○○並未請陸○○轉達恫嚇言詞予癸○○，而僅係「嘴裡

     唸唸有詞」而已，足證甲○○並無對癸○○為惡害之通知，檢察官之上訴理由

     顯係顛倒先後順序，蓋檢察官所論述用以舉證甲○○有仇必報之性格，均係在

     九十年十一月六日之後，始為人知悉，在九十年十一月六日甲○○向陸○○詢

     問癸○○是否查詢其出勤狀況時，陸○○、癸○○、辛○○根本不知悉上開情

     事，則渠等又如何知悉甲○○之為人，又如何僅因甲○○向陸○○詢問癸○○

     是否查詢其出勤狀況之舉而心生畏懼，故檢察官依據發生在後之情事，認定甲

     ○○之性格，進而認定他人必因甲○○之其他表意行為（即向陸○○詢問癸○

     ○是否查其出勤情形）而心生畏懼，顯然過於武斷，而乏依據。是認甲○○顯

     無刑法第三百零五條之犯行，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惟查：

（一）被告甲○○於上開時地，因認被害人癸○○調查其是否到勤而心生不悅，並進

      而向陸○○揚言將找癸○○麻煩等情，業據：⑴證人陸○○於偵審中證述：「

      於九十年十一月六日上午甲○○上班簽到完，到外事課找我說：『聽說警員癸

      ○○於今早有打電話至資訊室查證我是否上班了』，他懷疑施員可能被資訊室

      長官交付要瞭解甲○○上班之任務，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我擔心施員遭受

      甲○○找麻煩，所以將該情告知癸○○．．．甲○○懷疑癸○○受命監督他的

      行蹤，他說這樣很不好．．．甲○○沒有說如果癸○○繼續查他的勤，他將找

      癸○○麻煩，是我認為甲○○的語氣將會找他的麻煩．．．（不過依癸○○的

      供述，你事先告訴癸○○「甲○○將找你麻煩」，再告訴她要小心？）因為甲



      ○○會向我問癸○○查他勤的事，應該是要我轉告癸○○不要再查他的勤，所

      以才用那樣的語氣向癸○○轉述．．．當時甲○○也許確實有講那樣的話說要

      找她麻煩，我立即轉述給癸○○，但時間久了，我也記不清楚」、「（甲○○

      是否有向你詢問癸○○打電話查勤之事？）是的，但我跟他說我不清楚。（甲

      ○○接著說什麼話？）他問我這件事之後，並問我是不是他的主任有在盯他的

      勤務，並請癸○○代為了解出勤狀況，我替癸○○辯解說如果甲○○的主任託

      癸○○作這件事，癸○○一個警員很難拒絕，甲○○就說同事之間這樣不應該

      ，如果癸○○可以找他的麻煩，他也可以找癸○○麻煩。（你後來有告訴癸○

      ○這件事？）我和癸○○是同事，所以才問是否有查甲○○的勤，癸○○說沒

      有，我說甲○○有跟我提到這件事，提醒癸○○小心一點，可能甲○○會找他

      麻煩。（你為什麼要提醒癸○○小心一點？）主要大家都是同事，我當時想法

      很單純，我並沒有想到他家庭的背景．．．（甲○○是否有開玩笑或生氣的樣

      子？）講話不是很高興，但沒有很大聲或對我兇，但不是開玩笑的口氣。（臉

      上有無生氣表情？）他講的時候並沒有生氣給我看，只是口吻上不是很高興，

      我不認為他有生氣的表情，但是好像是被查勤不太高興的樣子．．．（甲○○

      有無請你把話帶給癸○○？）沒有，只是嘴裡唸唸有詞」等語（見偵十卷第六

      、十一、十二頁；原審筆錄卷三第二七０至二七三頁）。陸某之供述，核與⑵

      被害人癸○○所陳：「我服務的單位（外事課）陸課員○○於九十年十一月六

      日曾問我有沒有查甲○○的勤，並告知我甲○○曾要他向我轉述，如果我繼續

      查他的勤，他將找我麻煩，於是我心理很害怕，怕遭受他的報復，而生命遭受

      威脅，於是就叫我先生不要再至督察室支援，並將上情告知」、「（陸○○）

      他說你如果查他（指甲○○）的勤，他也會找你的麻煩。當時我會害怕，因為

      我的害怕是基於安全上的原因。（陸○○當初有替你擔心的表情？）有一點點

      」等語（見偵十卷第八頁；原審筆錄卷三第二七三頁）；暨⑶證人即癸○○之

      夫辛○○所證：「（甲○○向陸課員轉述你太太查勤經過為何？）如果再查甲

      ○○的勤，他就要找我太太的麻煩」、「（甲○○）應該是我太太替我打電話

      就被發現（我在跟監），但是不確定．．．我太太說如果我查甲○○的勤，甲

      ○○他也要查我的勤。（你太太沒有提到甲○○要找你的麻煩或找他的麻煩？

      ）應該是說要讓我太太好看之類的話」等語（見偵十卷第廿二頁；原審筆錄卷

      三第二六九、二七０頁）相符，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二）至證人陸○○雖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被告甲○○沒有要其向癸○○轉達等語，惟

      查證人陸○○於檢察官偵查中證稱「因為甲○○會向我問癸○○查他勤的事，

      應該是要我轉告癸○○不要再查他的勤，所以才用那樣的語氣向癸○○轉述．



      ．．當時甲○○也許確實有講那樣的話說要找她麻煩，我立即轉述給癸○○，

      但時間久了，我也記不清楚」等語，且證人癸○○亦於警察局偵訊中證稱：「

      「我服務的單位（外事課）陸課員○○於九十年十一月六日曾問我有沒有查甲

      ○○的勤，並告知我甲○○曾要他向我轉述，如果我繼續查他的勤，他將找我

      麻煩，於是我心理很害怕，怕遭受他的報復，而生命遭受威脅，於是就叫我先

      生不要再至督察室支援，並將上情告知」等語已如前述，按證人陸○○、癸○

      ○均為被告甲○○於台南市警察局之同事，對於甲○○之惡行自然知之基詳（

      業據陸○○、癸○○於前揭筆錄中陳明在卷），故證人陸○○事後所謂「被告

      甲○○沒有要其向癸○○轉達」等語，顯然係因為與被告甲○○為同事，且惡

      名照彰，心有忌憚，故於事後以模糊、緩和之方式為證言迴護被告之詞，不足

      採信，實際情形應以被害人癸○○之記憶較為可採。況查恐嚇行為，不以直接

      言語為限，凡以言語、肢體動作或其他表意行為，直接或間接表達未來惡害之

      通知即為已足。被告甲○○詢問陸○○關於癸○○查其勤務，已明白表示「同

      事之間這樣不應該，如果癸○○可以找他麻煩，他也可以找癸○○麻煩。」等

      語，並且講話不是很高興等語。若陸○○對甲○○之行徑不了解，何以會立刻

      很擔心地轉告癸○○此事？且癸○○當時之認知係陸○○表示甲○○要求陸靜

      峰轉告，要癸○○不得再查其勤務。再參酌被告王伯之處事行徑，其要求陸靜

      峰之轉述言詞，縱被告甲○○未具體明示要陸○○轉達惡害通知予癸○○，然

      依當事人所處具體情境及社會經驗常情，實已足以傳達惡害通知予癸○○。故

      被告甲○○所辯其並未請陸○○轉達恫嚇言詞予癸○○，僅係「嘴裡唸唸有詞

      」而已等語，不足據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各情相互參酌，被告此部分犯行事證明確，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三

    百五條之恐嚇罪，原審未為詳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未合，公訴人上訴

    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予以撤銷

    改判。爰審酌被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及犯罪後未見悔意等

    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又認被告前既為司法警察，認其已不適宜再

    擔任凸公職，因認其犯罪之性質，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壹年。

丁、甲○○上開駁回部分所處有期徒刑壹年，褫奪公權壹年及改判部分所處（法肯案

    所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併科罰金壹萬元，褫奪公權貳年；恐嚇危害安全罪，有

    期徒刑壹年貳月，褫奪公權壹年），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貳月，併科罰金壹萬元

    ，褫奪公權貳年。

戊、本件化名劉○之秘密證人被告，就證人保護法二條第二款所列之刑法第三百四十

    六條第一項之罪，於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其他共犯之犯實罪事證，因



    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本案之其他共犯，且經檢察官之事前同意，爰依

    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減輕其刑，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三百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六

十四條第、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二十八條、第

五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

七條第二項、第五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九款、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證人保護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清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九      月     二十九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陳    義    仲

                                            法官  楊    子    莊

                                            法官  宋    明    蒼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法院書記官  尤    乃    玉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      月       一       日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2 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  305 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  346 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


